
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
杭 州 市 法 学 会 文件

杭法学〔2024〕 2 号

★

关于市法学会 2024 年度课题立项通知

各区、县(市)法学会,各相关单位:

根据《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、杭州市法学会 2024 年

度法学研究课题申报的公告》精神,截止规定时间,共收到申

报课题 135 项。 经过审查、论证和评审,并报市法学会党组会

议审议通过,确定 2024 年度市法学研究课题 47 项。 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课题立项

2024 年度市法学会系统研究课题主要从《2024 年度法学

研究课题指南》中选定题目开展研究,经对申报的 135 项课题

进行逐一审核,确定年度市法学研究课题 47 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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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结题与评审

1. 结题日期原则上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,到期未能完

成的,需填写延期申请,并提交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一份,报

市法学会进行审查。

2. 凡立项的课题,结题时都需提交以下材料:

(1)研究成果电子稿;

(2)《课题结题报告表》电子稿 1 份、纸质稿 3 份。

3. 结题评审由市法学会最终评定,课题结题评审后颁发

《结题证书》。

三、课题经费

课题结题评审后,市法学会对评审确定的“十佳课题”,

按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 论文格式要求。 正文首页页脚注明作者简介,主要包

括: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职称、联系方式等。 论文题目(方正小

标宋小二号加粗),作者姓名(仿宋小三号),摘要(黑体小三

号),摘要内容(150 字左右,仿宋小三号),关键词(黑体小三

号),关键词内容(仿宋小三号),正文内容(仿宋小三号),正

文一级标题(黑体小三号),正文二级标题(楷体小三号),正

文三级标题 (仿宋小三号加粗),参考文献 (宋体小三号加

粗),注释内容(五号楷体)。

2. 申报课题批准立项后,在一个月内签订《杭州市法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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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2024 年度法学研究课题协议书》,双方按规定履行义务。

3. 其他有关事项。 课题组及主持人要以严谨的学风,把

好法学研究质量关、政治关,确保立项课题按要求,高标准、高

质量完成。

如有不明事项,请与市法学会秘书处联系。 联系人:柯俊

峰,联系电话:85252137;电子信箱:hzsfxh@ 126. com。

附件:1. 2024 年度杭州市法学研究立项课题

2. 杭州市法学会 2024 年度法学研究立项课题协议书

3. 杭州市法学会 2024 年度立项课题结题报告表

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　 杭 州 市 法 学 会

2024 年 6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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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20
24

年
度

杭
州

市
法

学
研

究
立

项
课

题

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务

1 2

市
检

察
院

市
检

察
院

法
律

监
督

机
制

现
代

化
的

机
制

载
体

创
新

实
践

——
—

以
杭

州
“全

域
检

察
e
站

”建
设

为
视

角
叶

伟
忠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新
时

代
“枫

桥
经

验
”背

景
下

社
会

治
理

检
察

建
议

“四
源

治
理

”的
法

理
诠

释
、实

践
图

景
与

完
善

进
路

史
笑

晓
法

律
政

策
研

究
室

主
任

3
市

中
院

市
中

院
知

识
产

权
案

件
技

术
事

实
查

明
机

制
研

究
邵

景
腾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院

长

4 5

市
司

法
局

市
司

法
局

矛
盾

纠
纷

多
元

调
解

体
系

建
设

的
难

点
及

解
决

路
径

徐
　

前
党

委
书

记
、局

长

涉
外

法
治

视
角

下
律

师
参

与
涉

外
法

律
服

务
的

实
证

研
究

李
　

军
党

委
委

员
、副

局
长

6 7 8

上
城

区

区
检

察
院

两
法

衔
接

视
域

下
检

察
履

职
推

进
杭

州
涉

外
法

治
建

设
路

径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长
三

角
出

入
境

典
型

案
例

为
样

本
江

波
均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区
检

察
院

数
字

检
察

视
域

下
安

全
生

产
前

端
治

理
现

代
化

的
实

践
展

开
和

路
径

分
析

——
—

以
特

种
作

业
领

域
数

字
模

型
为

切
入

口
王

　
夷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检

察
长

区
法

院
电

子
商

务
平

台
的

体
系

化
治

理
——

—
以

网
约

车
聚

合
平

台
为

切
入

点
陆

忠
明

党
组

书
记

、院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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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务

9 10
拱

墅
区

区
检

察
院

新
质

生
产

力
赋

能
检

察
工

作
研

究
桑

　
涛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区
检

察
院

信
息

技
术

在
政

法
工

作
中

的
应

用
研

究
——

—
数

字
检

察
发

展
趋

势
和

运
行

规
律

研
究

王
丽

华
检

察
委

员
会

专
职

委
员

四
级

高
级

检
察

官

11 12 13

西
湖

区

区
法

院
多

元
纠

纷
化

解
机

制
中

市
场

化
纠

纷
化

解
机

制
探

索
毛

志
军

党
组

书
记

、院
长

区
检

察
院

基
于

《刑
修

(十
二

)》
涉

企
罪

名
的

民
营

企
业

内
部

“贪
腐

”法
治

合
作

治
理

服
务

王
晓

光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区
检

察
院

未
成

年
人

进
入

不
宜

活
动

场
所

公
益

诉
讼

监
督

与
大

数
据

应
用

研
究

桂
益

萍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检
察

长

14 15

滨
江

区

区
检

察
院

行
政

违
法

行
为

检
察

监
督

实
践

研
究

龚
赟

燕
党

组
副

书
记

、副
检

察
长

浙
江

工
商

大
学

浙
江

小
微

企
业

对
外

经
济

交
往

风
险

的
类

型
化

与
应

对
策

略
研

究
严

毛
新

教
授

16 17 18

萧
山

区

区
委

政
法

委
矛

盾
纠

纷
预

防
化

解
法

治
化

研
究

楼
益

锋
常

务
副

书
记

区
法

院
四

源
治

理
视

域
下

“立
审

执
破

”
一

体
化

机
制

构
建

之
司

法
实

践
郑

卜
训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院

长

区
检

察
院

健
全

检
察

机
关

涉
外

法
治

人
才

培
养

体
系

建
设

——
—

以
H

市
X

区
人

民
检

察
院

为
例

冯
晓

音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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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务

19 20 21

余
杭

区

区
委

政
法

委
新

时
代

平
安

法
治

乡
村

建
设

的
余

杭
探

索
朱

红
丹

区
委

副
书

记
、

政
法

委
书

记

区
委

政
法

委
数

字
法

治
化

背
景

下
平

安
风

险
预

测
预

警
防

控
的

余
杭

实
践

研
究

高
宜

生
常

务
副

书
记

区
法

院
数

字
经

济
背

景
下

破
产

企
业

知
识

产
权

类
资

产
处

置
问

题
研

究
陈

清
亮

党
组

副
书

记
、副

院
长

22 23 24

临
平

区

区
检

察
院

罪
错

未
成

年
人

专
门

教
育

制
度

研
究

高
　

翔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区
法

院
能

动
司

法
背

景
下

司
法

建
议

促
推

社
会

治
理

的
困

境
及

效
能

提
升

肖
　

清
党

组
副

书
记

、副
院

长

区
公

安
分

局
助

企
警

务
法

治
增

值
服

务
的

创
新

探
索

赵
　

阳
党

委
副

书
记

、
常

务
副

局
长

25
钱

塘
区

区
检

察
院

检
察

机
关

助
力

农
民

工
欠

薪
治

理
具

体
路

径
研

究
李

征
宇

党
组

成
员

、副
检

察
长

26 27 28

富
阳

区

区
法

院
从

“法
治

增
值

服
务

”创
新

角
度

探
索

涉
破

产
企

业
相

关
人

的
个

人
债

务
集

中
清

理
路

径
余

文
玲

党
组

书
记

、院
长

区
法

院
执

破
融

合
视

域
下

生
态

修
复

司
法

保
护

完
善

路
径

探
析

杨
洪

富
党

组
副

书
记

、
常

务
副

院
长

区
检

察
院

基
层

检
察

信
访

工
作

法
治

化
研

究
王

玉
瑊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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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务

29 30 31 32

临
安

区

区
法

院
恢

复
性

司
法

视
域

下
生

物
多

样
性

司
法

保
护

研
究

王
笑

庆
党

组
成

员
、副

院
长

区
检

察
院

传
统

吴
越

文
化

理
念

融
入

新
时

代
检

察
文

化
建

设
探

析
——

—
以

临
安

检
察

院
文

化
建

设
为

蓝
本

李
　

军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区
检

察
院

“网
络

水
军

”涉
罪

行
为

的
深

度
解

构
与

对
策

研
究

梅
方

明
第

二
检

察
部

副
主

任

区
检

察
院

网
售

食
品

犯
罪

实
证

研
究

单
家

和
第

六
检

察
部

主
任

33 34
桐

庐
县

县
法

院
关

于
重

大
工

程
项

目
行

政
争

议
预

防
化

解
的

调
研

朱
晓

燕
党

组
书

记
、院

长

县
检

察
院

推
进

社
会

矛
盾

纠
纷

预
防

化
解

法
治

化
研

究
——

—
以

民
事

支
持

起
诉

为
视

角
解

析
祝

红
雨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35 36 37

淳
安

县

县
法

院
性

侵
未

成
年

人
案

件
预

防
和

救
济

机
制

探
究

姜
德

英
党

组
副

书
记

、
常

务
副

院
长

县
检

察
院

未
成

年
人

违
法

犯
罪

矫
治

教
育

研
究

许
哲

丰
党

组
书

记
、检

察
长

淳
安

县
委

党
校

包
容

性
治

理
视

角
下

边
界

乡
镇

矛
盾

纠
纷

化
解

路
径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淳

安
淳

北
乡

镇
为

例
汪

　
晖

教
育

科
副

科
长

38 39 40

建
德

市

市
检

察
院

中
国

式
现

代
化

语
境

下
知

识
产

权
检

察
民

事
公

益
诉

讼
运

行
机

制
完

善
研

究
邱

生
权

党
组

书
记

、检
察

长

市
检

察
院

自
媒

体
视

域
下

网
络

暴
力

治
理

的
检

察
路

径
胡

建
强

党
组

副
书

记
、

常
务

副
检

察
长

市
法

院
乡

村
振

兴
背

景
下

民
宿

发
展

过
程

中
的

法
律

风
险

及
对

策
探

究
李

志
华

寿
昌

法
庭

副
庭

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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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地
　
区

承
担
单
位

课
题

名
称

负
责
人

职
　
务

41 42 43 44

浙
大

城
市

学
院

法
学

院
“何

以
二

次
登

攀
”:

公
共

数
据

授
权

运
营

制
度

2.
0
建

设
体

系
化

研
究

张
传

玺
院

长
执

行
助

理

法
学

院
关

于
杭

州
市

创
新

构
建

行
业

解
纷

机
制

的
研

究
——

—
基

于
维

护
社

会
稳

定
责

任
制

的
理

论
与

实
践

张
桂

龙
讲

师

法
学

院
人

民
群

众
参

与
平

安
浙

江
的

制
度

保
障

研
究

——
—

以
高

校
心

理
安

全
建

设
为

例
蒋

宇
飞

讲
师

法
学

院
AI

技
术

在
数

字
法

治
领

域
的

全
球

应
用

与
挑

战
研

究
王

　
琪

讲
师

45
浙

江
警

察
学

院
浙

江
警

察
学

院
单

轨
制

协
同

办
案

的
浙

江
模

式
与

经
验

研
究

张
　

帆
讲

师

46 47

律
师

事
务

所

北
京

万
商

天
勤

(杭
州

)
律

师
事

务
所

跨
境

数
据

传
输

规
则

发
展

与
浙

江
数

字
自

贸
区

应
对

研
究

彭
晓

燕
执

行
主

任

浙
江

诺
航

律
师

事
务

所
全

国
统

一
大

市
场

视
域

下
公

平
竞

争
审

查
保

障
机

制
的

土
本

化
建

构
李

冰
洋

律
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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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杭州市法学会 2024 年度法学研究立项课题协议书

甲方: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(法学会)
乙方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一、双方承诺

乙方承诺:按照杭政法〔2015〕68 号文件精神、《杭州市法学

会课题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)的规定和课题立项

的设计要求,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,按时完成课题研究任务。
甲方承诺:按《管理办法》规定验收后,对“十佳课题”研

究成果及时支付课题经费。
二、立项及经费

乙方申报的课题《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》,经评审,已立项,纳入 2024 年度杭州市法学

研究立项课题。 课题结题评审后,评定为“十佳课题”的按有

关规定给予经费资助。
三、本协议一式二份,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四、本协议经协议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: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乙方:(单位盖章)
(法学会)

课题负责人:　 　 　 　 　
2024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 2024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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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杭州市法学会 2024 年度

立项课题结题报告表

课 题 名 称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课 题 组 组 长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联 系 电 话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课 题 组 成 员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课 题 单 位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结题报告时间:　 2024　 年　 　 　 　 月　 　 　 　 日

杭州市法学会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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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形式 字数 成果级别

成果名称

成果发表情况

成果内容摘要(论文 600 字,可附页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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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应用已产生的效果(200 字):

所在单位
审核意见

负责人(签章): 单位(盖章):
2024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
评审意见
及等级

负责人签字:
2024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
市委政法委
市法学会
审核意见 签字:

2024 年　 　 月　 　 日

经费资助情况

备　 　 注

注:此结题报告作为存档和经费资助依据,一式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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